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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司法局、信阳市律师协会第二届“十佳律师”候选人

近年来，信阳市律师界涌现了一大批忠于法律、维护公平、诚信服务的优秀律师，树立了律师工作者的良

好形象。为弘扬典型，激励全市律师更好地服务社会，服务人民，经过基层推荐，评审委员会确定，马玉强等30

名律师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为信阳市第二届“十佳律师”候选人，现予以展示。

王雅洁， 女，

1985

年
1

月生，本
科， 河南金誉律师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王雅洁热心
公益法律服务事
业，经常参加“帮
助留守儿童”“保障

妇女权益”等公益活动，积极申请成为
律师志愿者，并在“送法进校园”活动
中为河区二中全体师生上法制课。

王雅洁擅长保险业务， 执业
5

年多来，

成为本市多家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，

并担任金融保险行业法律组副主任
职务。其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娴熟的法
律实务技巧，得到司法人员和当事人
的赞誉。

邓开元， 男，

1965

年
5

月生，河南
捷达律师事务所党
支部书记。

自
1987

年从河
南省司法学校分配
到潢川县律师事务
所工作以来， 邓开

元坚持诚实守信、执业为民，恪守律师
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 以良好的理论
功底和娴熟的业务技能， 努力为社会
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。 先后担任

30

余
家政府机关、 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
顾问， 办理了近千件诉讼、 非诉讼案
件，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称赞，在社会
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。

2010

年被评为
“潢川县优秀共产党员”。

冯应华， 男，

1982

年
2

月生，大学
本科， 河南冠南律
师事务所执业律
师。

自
2009

年执业
以来， 冯应华严于
律己，诚信执业，坚

持法律至上，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
益。热心公益事业，申请成为律师志愿
者，积极参加义务普法活动，并在“送法
进校园”活动中为信阳市高新区中心学
校全体师生上法制课。冯应华为“

7

·

22

”

信阳境内特大交通事故案件一名被告
担任代理人，为其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
服务，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
机统一，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。

卢霖一， 男，

1966

年
9

月生， 本科
毕业，河南问通律师
事务所主任律师。

1992

年执业以
来， 卢霖一坚持把
维护当事人合法权
益同维护国家法律

正确实施相结合，先后担任
30

余家企事
业单位法律顾问， 承办各类诉讼案件
1100

多件， 赢得了当事人的广泛赞誉。

热心公益，结对帮扶贫困学子，多次参
与爱心捐赠和义务普法活动，并积极开
展法律援助。担任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
员、 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等社会职务，

认真履行社会职责，被评为全省“律师
参与信访先进个人”。

李朝新， 男，

1968

年
7

月生，本
科， 河南通冠律师
事务所主任律师。

自
1996

年执业
以来， 李朝新办理
案件千余件。 执业

期间， 坚持专业化发展和做专家型律
师的理念，追求公平正义、执业为民，

以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锐意进取的
拼搏精神， 成功地办理了一系列在社
会上有影响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。李
朝新法律功底扎实，注重理论研究，在
省级以上报刊发表《我省律师文化建
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对
策》《律师在处理社会矛盾中大有作
为》等论文十余篇。

刘平，男，

1975

年
9

月生， 本科，河
南义仁律师事务所
主任律师。

自
2012

年执业
以来，刘平坚持学
以致用，以维护社

会公平正义为己任，积极参与多起在
全县有影响案件的处理，得到当地党
委政府的信赖和好评。 热心公益，担
任新县城关二小法制副校长，每学期
为师生义务上法制课；坚持开展义务
普法，送法进社区、进乡村；多次陪县
领导接访，参与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
件

30

多起，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
出贡献。

2015

年被评为“新县十大法
治人物”。

刘延章， 男，

1965

年
10

月生，河
南天风律师事务所
律师。

自
1985

年执业
以来，刘延章政治
立场坚定，大局意

识强。 在办理房地产开发商阮某某
涉嫌合同诈骗、 虚报注册资本一案
中， 刘延章多次与阮某某及其家属
沟通，促其积极筹资，最终偿还了全
部涉案资金，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
果。参加了信阳农民工维权律师团，

累计为农民工讨薪
600

余万元。注重
业务学习， 先后发表了《浅义名誉
权》《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》 等论文
十余篇。

孙中华， 男，

1972

年
11

月生，本
科， 河南以德律师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执业
15

年以
来，孙中华秉承“正
义感和同情心”的

执业理念，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了
突出贡献。

2009

年， 孙中华办理的为
农民工王开良维权法律援助案，被省
律协评为精品案例。孙中华是河南省
农民工法律援助志愿者、全国律协未
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志愿者、第四届全
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候选人。孙
中华注重理论研究，撰写的论文曾在
全省律师业务理论研讨活动中荣获
三等奖。

张祥魁， 男，

1968

年
11

月生，河
南法正律师事务所
主任律师。

自
1995

年执业
以来， 张祥魁始终
坚持党的方针路
线，爱岗敬业，诚信

执业为民。张祥魁业务能力突出，擅长
办理金融案件， 曾成功代理中国国际
贸易合同纠纷仲裁案、 华融资产公司
诉讼案，为当事人挽回巨额经济损失。

张祥魁热心公益， 积极办理法律援助
案件，经常参与普法宣传，陪同区委、

区政府领导接访， 多次为困难群众减
免律师代理费用，曾被市、区司法局评
为先进个人。

张瑞太， 男，

1965

年
3

月生，河南
人天律师事务所主
任律师。

自
1992

年执业
以来， 张瑞太办理
各类案件

1000

多
起， 协助当地党委

政府处置多起突发事件。 积极参与公
益活动，义务资助贫困学子，无偿为县
党校干部培训班、 行政执法人员培训
班、妇女干部培训班、知识分子联合会
授课， 并担任光山县寨河镇寨河街道
法制村主任、 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法
制副校长， 定期为当地群众和学生上
法制课，先后被评为“光山县信访工作
先进工作者”“光山县十大杰出青年”。

张明业， 男，

1964

年
9

月生，法学
本科，中共党员，河
南楚天阁律师事务
所主任律师。

自
1989

年执业
以来， 张明业以良
好的职业道德风

尚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，成功代理
了多起民商事诉讼案件，为当事人挽
回了巨额经济损失。在刑事辩护方面
颇有建树，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
和处理技巧，曾成功办理过多起疑难
刑事诉讼案件，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
与认可。热心公益，结对帮扶贫困学
子，积极参与各类爱心捐助活动，多次
被省、市、区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
党员。

张家辉， 男，

1953

年
1

月生，本
科， 河南正晟律师
事务所党支部委
员。

自
1998

年从事
律师工作以来，张

家辉先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
200

余件，

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， 并为他
们挽回经济损失数万元。 先后受聘担
任罗山县政府法律顾问、 罗山县委政
法委案件评查员、 罗山县第五届和第
六届政协委员、 多家企事业单位法律
顾问，多次受到县委、县政府表彰，并
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、 先进工作者等
荣誉称号。

张玉华， 女，

1976

年
3

月生，本
科， 河南金誉律师
事务所副主任律
师。

自
1999

年
5

月
执业以来， 张玉华
办理各类案件

500

余件，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
1000

余
万元。 坚持维权与维稳并重的执业理
念，在代理南湾

2

号桥
20

余户村民征地
补偿案中，先后数次与乡党委政府、村
民座谈，调解纠纷，化解矛盾；在办理
平桥电厂百余名职工劳动争议案中，

坚持正面引导，说理释法，定纷止争。

荣获“河南省优秀女律师”“河南省律
师参与信访先进个人”等荣誉称号，并
获“妇女儿童维权突出贡献”奖。

陈以德， 男，

1968

年
3

月生，本
科， 河南以德律师
事务所主任律师。

从事律师工作
20

多年来，办理过众
多非诉及涉诉案件，

在金融、证券、股票
上市、房地产、破产、刑事辩护等领域中成
绩突出。先后获得“全国法律援助优秀服
务标兵”“河南省十佳法援律师”“河南省
律师参与信访工作先进个人”“信阳市服
务新农村建设先进个人”“信阳市首届十
佳律师”“信阳市信访工作先进个人”等荣
誉称号。 担任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市
纪委监督员、市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等社
会职务，积极参政议政，履行社会职责。

陈杰，男，

1985

年
10

月生， 中共党
员，硕士，重庆大学
在读博士， 河南问
通律师事务所兼职
律师。

2008

年， 陈杰
以信阳市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
考试。自

2009

年执业以来，陈杰重视理
论学习， 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
数篇。执业期间，承办过多起重大、疑
难案件，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陈杰热心公益事业， 积极参与信访调
解活动，义务开展普法宣传、法律援助
活动。

陈明辉， 男，

1959

年
6

月出生，

大学，河南保城律
师事务所执业律
师。

自
1988

年执业
以来， 陈明辉始终
爱岗敬业，诚信尽

责，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
务。先后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
顾问，办理多起在本地有重大影响的
涉税、涉农案件。热心公益服务，经常
深入当地中小学、企事业单位开展普
法讲座， 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，维
护社会公平正义。多次荣获市、县优
秀律师、 人民满意的司法行政干警等
荣誉称号。

吴继辉， 男，

1988

年
3

月出生，法
学本科， 河南申威
律师事务所执业律
师。

自
2013

年执业
以来， 吴继辉恪守
律师职业道德和

执业纪律，勤勉尽责，办理了大量的
诉讼和非诉讼案件。 吴继辉擅长公
司、经济合同、劳动纠纷业务，能够很
好地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
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吴继辉为
人正直，敢于直言，以兢兢业业的敬
业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最大限度地
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 赢得了当事
人的尊重与信任。

何峰，男，

1973

年
6

月生， 大学本
科， 河南正声律师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自
2002

年执
业以来，何峰不断
加强自身修养，诚

实守信，严守职业道德，为经济社会
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执
业期间， 何峰成功办理了多起在全
县乃至全市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刑事
案件。 在民商事案件代理方面也较
为擅长，为企业避免和挽回了巨额经
济损失。何峰热心公益事业，多次为
农民、农民工、未成年人等提供法律
援助。

周玉胜， 男，

1973

年
12

月生，大学
本科，河南银辉律师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自
2000

年执业
以来， 周玉胜办理
民事、 经济纠纷诉
讼案件

300

多起。担
任过市国土资源局、 河区财政局、信
阳市万家灯火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机
关、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。执业期
间，以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锐意进取
的拼搏精神、 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，成
功办理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诉讼和非诉
讼法律事务，赢得了社会的肯定和当事
人的赞誉。曾荣获河区司法局“办案
能手”称号。

胡开乔， 男，

1968

年
1

月生，大
学，中共党员，河南
正晟律师事务所执
业律师、 党支部书
记。

自
2004

年执业
以来， 胡开乔政治

立场坚定，工作作风正派，办理案件精
益求精。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切实维护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将捍卫法律尊严、

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执业准则。 办理过
多起在本县有影响的刑事案件， 取得
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 担任多家企业法
律顾问，为顾问单位完善规章制度、拟
定劳动合同、完善职工保险合同，有效
地预防了纠纷、化解了矛盾。

胡大平， 男，

1956

年
11

月生，本
科，中共党员，河南
紫弦律师事务所执
业律师、 党支部委
员。

胡大平
1986

年
从部队转业到光山

县司法局工作，

1995

年取得律师资格
证并从事律师工作。胡大平讲政治、重
诚信，严守职业道德，在光山县一起拆
迁案件中，敢于坚持原则，坚持法律，

积极化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， 避免了
恶性事件的发生。热衷公益事业，积极
参与信访接待， 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
援助，发挥了党员应有的带头作用，为
年轻律师树立了榜样。

洪伟，男，

1963

年
5

月生， 大学本
科，河南文开律师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执业
12

年间，

洪伟办理大小刑事
辩护案件

100

余件，

在尊重事实、尊重法律的前提下，最大
限度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。 洪伟在
代理“王五”黑社会性质案件和淮滨县
金都宾馆恶性强奸案等有影响的刑事
案件中，遵循事实，依据法律，取得了
良好的辩护效果， 体现了一个专业律
师应有的职业素养。

黄洁，女，

1970

年
11

月生，硕士，河
南天宾律师事务所
主任律师。

自
1998

年执业
以来，黄洁始终坚
持正确的政治方
向， 以维护当事人

的合法权益、维护社会和谐为己任，成
功办理各类案件数百起， 法律援助数
百次，为企业、个人挽回经济损失数千
万元。热心公益，坚持义务普法，长期
向社会福利院、敬老院捐赠财物。担任
市政协委员、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

市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，荣获首届“河
南百姓满意的律师”、河南省“优秀中
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”等称号。

彭秀臣， 男，

1968

年
5

月出生，大
学， 河南冠南律师
事务所合伙人。

自
2009

年执业
以来， 彭秀臣始终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

向，诚信执业，依法执业。执业期间，彭
秀臣办理各类诉讼案件

200

多件。在办
理驻马店一起

40

多人参与的电信诈骗
案中，充分发挥了律师的作用，维护了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彭秀臣积极投身
公益事业， 对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应
援尽援，积极参与送法进社区、进乡村
等公益活动，义务开展普法宣传。

程升，男，

1978

年
10

月生， 大学本
科， 河南晓燕律师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自
2003

年执业
以来， 程升始终坚
持“忠于法律、忠于
事实，诚实守信、勤

勉尽责”的职业理念，成功代理了多起
疑难、复杂的民商事诉讼案件，为当事
人挽回了巨额的经济损失。 程升热心
公益事业，主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，多
次为市领导接访提供法律服务， 多年
来坚持结对帮扶贫困学子。 担任十多
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， 其良好的
职业道德、 丰富的办案经验得到了顾
问单位的好评。

鲁昆，男，

1972

年
1

月生， 大学，河
南以德律师事务所
执业律师。

自
2009

年执业
以来，鲁昆严格要求
自己，认真办好每一
起法律事务，在顾问

单位和当事人中享有良好的声誉， 在公
司重组、并购、清算、民商事仲裁、农村土
地流转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
业绩。

2001

年，鲁昆参与了罗山县灵山镇
1000

余户农民土地流转的法律服务工
作，为新农村建设贡献了力量。热心公益
事业，认真代理好法律援助案件，义务开
展普法宣传，免费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，

无偿代写法律文书。

熊庭富， 男，

1963

年
9

月生，河南
金誉律师事务所执
业律师。

自
1986

年执业
以来， 熊庭富始终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
向，工作勤勉尽责，

成功办理了千余件诉讼和非诉讼案
件。刻苦钻研海商法、国际贸易法等高
端业务， 代理了台商万海通有限公司
“

BILL OF LADING

”提单国际贸易
海上损害侵权案件， 维护了台资企业
的合法权益。热心公益事业，办理多起
法律援助案件， 主动参与义务普法活
动，先后被市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授予
优秀律师等荣誉称号。

翟静静， 女，

1975

年
5

月生，法学
本科， 河南竞远律
师事务所主任律
师。

自
2004

年执业
以来， 翟静静坚持
正确的政治方向，

顾大局、识大体，诚实守信，自觉遵守
律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，具有良好的
职业声誉。 担任

20

余家企事业单位法
律顾问， 办理了数百件经济及民事纠
纷案件， 为单位及个人挽回经济损失
近千万元。热心公益事业，积极参与助
学、助残活动，开展义务普法宣传，认
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， 无偿为受援人
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马传金， 男，

1962

年
11

月生，河
南太平律师事务所
主任律师。

自
1994

年执业
以来， 马传金所带
领的河南太平律师
事务所先后被授予

“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”“全省法律援
助工作先进单位”“青年文明号”“工人
先锋号”等荣誉称号。其办理的商城籍
农民工“矽肺病”案，为

159

名农民工争
取了

487.5

万元赔偿款，该案被司法部
评为“全国百优法律援助精品案例”，

中央电视台“焦点访谈”、河南电视台、

《法制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等
30

余家媒体
进行了报道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马玉强， 男，

1974

年
8

月生，大学
文化， 河南冠南律
师事务所合伙人。

自
2004

年执业
以来， 马玉强始终
以较强的政治意识
和社会责任感，服

务大局，服务社会。执业期间代理各类
案件数百起， 在担任河区金牛山街
道办事处法律顾问期间， 对两名越级
上京上访、 缠访缠诉信访人耐心说服
教育，并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，有效地
化解了社会矛盾。 针对今年集中爆发
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， 通过合法有效
途径正确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
矛盾，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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